
黟政﹝2024﹞20号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黟县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补贴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相关规定，决定对黟县符合保障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缴费补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缴费补贴范围和对象

自2024年1月1日起，由政府在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人均所剩耕地面积不足0.3亩（含0.3亩））、年满16周岁的人员纳入缴费补贴范围。

二、缴费补贴办法

（一）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享受缴费补贴。补贴对象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享受缴费补贴政策。

（二）补贴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享受同等的补贴标准。鼓励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已领取待遇的一次性发放给个人；处于缴费期的，凭缴费凭证逐年发放给个人。补贴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在个人正常缴费的基础上给予缴费补贴，分15年逐年计入个人账户；已领取待遇或领取待遇时有余额的一次性计入个人账户。

（三）补贴对象享受缴费补贴标准为土地被依法征收时黟县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水局结合黟县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拟定调整方案，经县政府同意后实施。

（四）补贴对象以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日确定为基准日，并给予其缴费补贴。县人社局会同征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在被征收土地安置人员中确定缴费补贴对象，经被征地农民确认并按规定公示缴费补贴对象名单，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征收土地的面积和征地批复时间等情况、县农水局协助确认缴费补贴对象身份资格等情况，报送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复审、登记，建立被征地个人账户并给予其缴费补贴。

三、加强社会保障费用筹集与管理

（一）县政府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计入征地成本，列入工程预算。

（二）根据本县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社会保障费用需求等情况，确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1.征地项目无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的，按亩筹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确定为每亩15000元；2.征地项目有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的，按人以缴费补贴标准筹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即筹集费用为保障对象人数×土地依法征收时黟县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但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人数缴纳的保障费用不得低于前一标准计算的金额。由县财政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结合土地区片综合地价、社会保障费用需求等情况，适时拟定调整方案，经县政府同意后实施。筹集的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保障对象缴费补贴和2024年1月1日前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待遇的支付。筹集资金不足以支付的，由县财政解决。

（三）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筹集标准，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障费用，并存至预存征地准备金账户（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社会保障费用预存不到位的，不得报批征地。

（四）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后，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及时将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转存到本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没有转存社会保障费用的，不得实施征地。征地未获批准的，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返还预存单位。

（五）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按照部门职责，加强社会保障费用资金监管，实行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建立并严格落实资金预提、对账等机制，严禁拖欠、挤占、截留、挪用资金。发现资金管理问题，要立即整改，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新老政策衔接

（一）2024年1月1日前黟县已经确定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原则上继续按《关于印发黟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黟政〔2012〕68号）执行。

（二）2024年1月1日前黟县已经确定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其承包的土地再次被依法征收时，已经按原政策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的，不再给予缴费补贴。

五、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征地缴费补贴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稳步实施，积极稳妥推动政策实施。

（二）各负其责，抓好落实。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职，相互配合，做好补贴对象名单审核、公示工作，按照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和征地缴费补贴标准，及时筹集资金，确保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及时足额到位、社会保障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审慎开展被征地农民政策宣传，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三）防范风险，平稳衔接。要统筹考虑当地历史遗留问题和征地用地的实际情况，认真研判社会风险，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好新老政策衔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逐步缩小新老政策待遇水平差距，顺利实现政策平稳衔接，确保社会稳定。

本政策自发文之日起实施。黟县有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执行。

县人社局会同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水局根据本通知精神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根据职责负责解释。

2024年3月25日


